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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疫总局关于开展2006年第三季度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国家

监督专项抽查的通知（2006年6月19日 国质检量函[2006]424号

）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内蒙古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上海

、江苏、山东、湖北、广东、四川、重庆、宁夏等省(自治区

、直辖市)质量技术监督局： 为加强对定量包装商品的计量监

督管理，打击在定量包装商品的净含量上弄虚作假、欺诈消

费者的不法行为，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总局决定于2006

年第三季度对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进行国家监督专项抽查。

根据总局《关于对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进行国家监督专项抽

查的通知》(国质检监函[2006]423号)，现将具体工作安排如

下： 一、抽查地区 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内蒙古、辽宁、吉林

、黑龙江、上海、江苏、山东、湖北、广东、四川、重庆、

宁夏等4个直辖市和11个省(自治区)的省会城市。 二、抽查时

间 2006年第三季度。 三、抽查商品 米、面粉、食用植物油、

牛奶、味精、白酒、啤酒、纯净水、洗衣粉、洗发液等10种

定量包装商品，每种商品至少抽查3家生产企业(生产企业少

于3家的全部抽查)、5个批次。 四、抽查对象 定量包装商品

生产企业的包装现场或者成品仓库内的定量包装商品。被抽

查企业的类型和规模应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获得免检资格

以及获得“C”标志资格不满1年的产品不列入此次抽查范围

。 五、抽查要求 (一)各有关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质量技术监



督局应尽快确定承检机构，并组织承检人员认真学习新修订

的《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(总局令第75号，2006

年1月1日起实施)和《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

》(JJF1070-2005)。要按照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有关规定和

程序，尽快组织承检机构制定抽查方案，严格组织实施。抽

查方案的内容至少应包括该城市定量包装商品计量基本状况

、任务来源、抽样方法、检验依据、检验项目、检验结果的

判定原则、拟被抽查企业名单、时间进度及抽查经费预算(预

算科目见附件1)等项内容。 (二)承检机构必须是具备定量包

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测能力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，必须通过

《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考核规范》(JJF1069-2003)的考核。承检

人员必须经过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专门培训，并获

得省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培训合格证书。承检机

构开展抽查工作，必须持有所在地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质量

技术监督局签发的《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国家监督专项抽查

通知书》(见附件 2)，抽样人员应当填写抽样单(

见JJFl070-2005中附录H)。 (三)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此次专

项抽查计划事先告知被抽查企业。被抽查企业应积极配合国

家监督专项抽查工作，按照《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管理办

法》的规定，无偿提供抽查样品；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抽查

。承检机构应在抽查工作结束后将未被破坏的检验样品退还

原企业。 (四)承检单位对检验要有详细记录，检验完毕要填

写检验报告(检验报告格式见JJF1070-2005中附录J)。检验数据

和判定结论应准确无误，严禁弄虚作假。抽查企业和批次没

有达到要求的，要说明具体原因。对抽查不合格的定量包装

商品生产企业，应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和《定量



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等予以处罚，并责令限期整改

，期限为1个月；逾期不改或整改不合格的，由总局予以通报

。 (五)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国家监督专项抽查情况通报由总

局统一发布，各地不得以任何形式提前发布。抽查工作(含整

改工作)结束后，各有关局应于2006年9月15日前将定量包装商

品净含量国家监督专项抽查报告报总局计量司。报告应包括

工作总结、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国家监督专项抽查统计表(见

附件3)、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国家监督专项抽查汇总表(见附

件4、附件5、附件6)、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国家监督专项抽

查不合格企业名单(见附件7)、国家监督专项抽查费用决算申

报表(见附件1)、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国家监督专项抽查平均

实际含量修正前后合格率比较表(见附件8)。 (六)对在净含量

国家监督专项抽查中合格的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，自抽样

之日起6个月内，地方质量技术监督局不得对企业被抽查产品

进行重复检查。 总局计量司联系人：王英军 电 话

：010-82261837 传 真：010-82260127 E-mail：wangyj@aqsiq

．gov．cn 附件1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